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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炼化〔2020〕171号 

 

 

中科合资广东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 
码头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公司有关部门，项目管理部有关部门、项目分部： 

为落实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原环境保护部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及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有关规定，中科（广东）炼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3日在湛江市组织召开“中科

合资广东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码头工程（以下简称码头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会，验收工作组踏勘了现场并查阅了相关资料，

对码头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进行了审查。验收工作组

认为，码头项目符合建设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 

码头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

施和要求，不存在环保重大变动，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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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相关要求，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及地方排放标准，未对码头

周边环境产生明显不利影响。经研究，同意码头项目通过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 

项目正式投运后，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验收工作组提出的

后续工作建议，并继续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日常管理，定期开展环境应急演练，加强各项环境

风险防范设施的维护，定期评估、完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加强

与地方政府的应急联动，提高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二、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确保长期稳

定达标。 

三、按要求及时、如实向社会公开项目相关环境信息。 

 

附件：1.中科合资广东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码头工程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意见 

2.中科合资广东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码头工程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工作组签到表 

 

 

中科（广东）炼化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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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科合资广东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码头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意见 
 

2020 年 10 月 23 日，中科（广东）炼化有限公司组织设计单位中交第

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施工单

位中交一航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中石化第四建设有限公司，环评单位中

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工程监理单位广东国信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环境

监理单位甘肃国康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验收调查单位北京中咨华宇环

保技术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广东维中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深圳中检联

检测有限公司代表以及 3 位特邀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对中科合资广东

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码头工程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审查。 

与会代表现场检查了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

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验收调查单位关于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的汇报。验收工作组对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文件进行了认真审查，核实

了有关资料。经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本码头工程是“中科合资广东炼化一体化项目”（以下简称“中科项目”）

自建、自用的配套工程，是工厂储运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承担工厂原料

的水运接卸和成品的发运。 

“中科项目”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取得原环境保护部《关于中科合资广

东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10]279 号），2014

年 5 月，码头围堰开始施工，码头工程开始建设，2020 年 4 月 8 日，环保

设施竣工，2020 年 6 月接收原油进港船舶。 



 

 

本次验收范围为中科合资广东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码头工程，主要包

括主体工程（8 个泊位）及相关配套建设的辅助设施和环保工程。 

码头工程总投资 181718 万元，环保投资 16043.94 万元，环保投资占

总投资比例为 8.83%。 

项目变动情况 

本码头工程建设性质与环评批复一致，泊位数量为 12 个，目前码头

一期工程已建泊位 8 个，二期工程预留 4 个泊位（后期另行评价）；运营过

程中码头装船、卸船工艺与环评批复一致；本工程环保措施在实际建设过

程中均已落实；2019 年 11 月 1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司函以环

评函[2019]112 号《关于中科合资广东炼化一体化项目工程优化调整意见的

复函》同意科合资广东炼化一体化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动； 

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

（环保部环办[2015]52 号）界定中“港口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指标，建设项目的建设性质、建设地点、生产工艺与环评阶段一致，总体

规模减小，环境保护措施均已落实，不新增污染因子，不导致环境影响、

环境风险增大，项目变化不构成重大变动。 

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一）海洋生态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的疏浚淤泥全部用于吹填至码头后方（工厂填海范围）；加强

对施工船只的管理，划定工作区域；施工避开保护物种中华白海豚（3～6

月）、文昌鱼（3～6 月）和重要水生生物、渔业资源的产卵繁殖期（3～8

月）；在限定的施工范围内作业，尽量减少底栖生物的影响；采取排水、截

水措施，有效防止水土流入海中。已与涉及的地方政府就海上养殖补偿一

次性完成支付海上养殖补偿费用。本工程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

措施是有效的，符合环评报告书、环评批复、环保设计的要求，对于减少



 

 

海水水质、沉积物、海洋生物、渔业资源等的损害、减少土壤扰动、防止

水土流失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达到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目标。 

（二）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1.水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厂区设有环保型流动厕所，用于收集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

化粪池预处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理；船舶自身产生的油污水均接

收上岸，集中收集后统一清运至指定地点处置；施工场地废水经收集、沉

淀处理后，回用于施工中，不外排。 

运行期：码头污水排放采用“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制”。杂货码头地面

及道路所产生的雨水，排入码头区域雨水监控池，监测无污染的雨水排入

项目北侧海域，污染雨水排入陆域设置的 1200m3 雨水调节池后排入主厂区

污水处理场处理达标后回用；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至陆域设置的

1000m3 污水调节池，由污水泵送至主厂区污水处理场处理达标后回用；含

油污水由码头设置的污水坑收集，用自吸污水泵抽进码头污水管道，最后

排往陆域污水调节池；含煤污水由散货码头设置的排水沟和 4 座污水坑收

集，之后通过平流沉淀池预处理后再排入陆域调节池；码头区域污水进入

污水调节池后，统一送厂区污水处理场进行处理，之后回用。 

2.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定期洒水抑尘、及时清理施工弃渣、对临时土堆进行压实、

遮盖、运输车辆加盖或用篷布遮盖等措施有效控制了施工扬尘。 

运行期：液体码头设置一套油气处理设施，采用“冷凝+高效超净金属

纤维表面燃烧”工艺，达标尾气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液体泊位设置返回

液态烃储罐回气管。散货码头通过桥式抓斗卸船机进行卸船作业；码头前

沿皮带式输送机两侧设置挡风防护设施；煤炭经转运站沿引桥布置的全封

闭带式输送机送至厂区。转运站皮带机转接点设置脉冲清灰布袋式除尘器，



 

 

卸船机、转运站均配有喷洒降尘装置。码头地面每天进行清扫冲洗，在大

于 6 级风时停止装卸作业，以减少粉尘污染。 

3.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禁止噪声设备在休息时间内作业、选取低噪声设备、定期维

修保养、敏感地带禁止车辆鸣笛等措施。 

运行期：选购低噪声高效的设备，高噪声设备设置密闭厂房进行隔声

措施；加强机械、设备的保养维修，保持正常运行、正常运转，降低噪声；

加强船岸协调，尽量减少船舶鸣笛次数；在办公楼及辅建区空地加强绿化

工作。 

4.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施工期：疏浚物全部进行陆域吹填；建筑垃圾分类收集，施工结束后

集中回收处置。可再生利用的进行回收利用，无回收利用价值的垃圾，送

当地环卫部门的垃圾站或填埋；施工现场不设营地，生活垃圾依托民居和

宾馆驻地现有垃圾处置设施，施工现场产生的少量生活垃圾采用定点集中

处置，送地方环卫部门的垃圾站处理；金属类废弃物集中装载容器内，定

期回收清理。容器或堆放场地要有明显标识并好防护措施，防止二次污染。

危废设置危废暂存间，建立危废库管理制度并上墙，设置库房危废标志牌，

配备灭火器材，加强危废暂存库环境风险防控检查，做好防渗、防晒、防

雨和防台风措施，并建立台账备查。 

运行期：本项目营运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陆域生产、生活垃圾，煤码

头装卸船过程产生的煤渣。本工程码头区域办公场所、泊位设置垃圾桶，

对生产垃圾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经分类后可回收利用部分回收利用，不

能利用的部分由环卫部门收集，送到城市垃圾处理设施处置；煤渣企业自

行回收处理。码头区域目前未产生危险废物，后期危险废物主要为含油污

泥、废机油、废矿物油和疫区垃圾，含油污泥、废机油、废矿物油依托主



 

 

厂区危废处理站焚烧处理，焚烧后的残渣作为危险废物定期交由湛江市粤

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备注：委托部分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码头疫

区垃圾交由湛江市粤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处理，湛江市粤绿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委托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处理。 

三、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企业已编制完成《中科（广东）炼化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

预案》，在湛江市生态环境局完成备案。按照应急预案要求，设立了应急组

织机构，制定风险防范措施，配备了应急物资，并定期进行演练。 

四、验收结论 

本码头工程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有关环境保护的各项要求，环境保

护设施和环境风险应急设施建设符合要求，污染物达标排放，未对环境产

生不利影响，验收工作组认为项目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通过竣工

环保验收。 

五、建议 

1. 加强日常管理，定期开展环境应急演练，加强各项环境风险防范设

施的维护，定期评估、完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应急联

动，提高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2.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确保长期稳定达标。 

 

 

 

验收工作组 

2020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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